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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運動科學中心 114年第 1 次研究人員甄選簡章 

本次甄選報名期間自 114 年 3月 18 日至 114 年 4 月 7 日止，相關職缺資格條件、工

作內容表列如下，歡迎具有資格報考者踴躍報名。 

壹、 甄選職務、名額、資格條件、工作項目、工作地點 (詳如下表)： 

職務 名額 資格條件 工作項目 

【1】運動醫學 

研究處 

  助理研究員 

   (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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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備資格條件(均須具備)： 

助理研究員 

1.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1) 具博士學位，或曾任國內

外運動相關研究機構或大

專校院助理研究員、助理

教授以上資格，並有重要

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2)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

歷證書，曾在大學、研究機

構、業界從事相關研究工

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研

究成果或專門著作。 

2.具運動醫學相關專長領域(含

運動醫學、運動保健、運動傷

害防護、運動營養學、運動藥

學、物理治療、運動生理學等)。 

3.具相關工作經歷 2年以上。 

副研究員 

1.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1) 曾任國內外相關大專校院

副教授、研究機構副研究

員或業界工程師以上職 

務，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 

專門著作。 

(2)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 

歷證書，曾在大學、研究機

構、業界從事相關研究工

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研

究成果或專門著作。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

歷證書，曾在大學、研究機

構、業界從事相關研究工

作八年以上，並有重要研

1. 撰寫並執行運動醫學相關研 

究計畫內容、文獻蒐集與資料

分析。 

2. 轉譯運動醫學與科學相關新 

知。 

3. 支援區域優秀運動員運動醫 

學強化計畫。 

4.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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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或專門著作。 

2.具運動醫學相關專長領域(含

運動醫學、運動保健、運動傷

害防護、運動營養學、運動藥

學、物理治療、運動生理學等)。 

3.具相關工作經歷 2年以上。 

研究員 

1.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1)曾任國內外相關大專校院

教授、研究機構研究員或

業界資深工程師，並有重

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 

 (2)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

歷證書，曾在大學、研究機

構、業界從事相關研究工

作八年以上，並有重要研

究成果或專門著作。 

  (3)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

歷證書，曾在大學、研究機

構、業界從事相關研究工

作十二年以上，並有重要

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 

2.具運動醫學相關專長領域(含

運動醫學、運動保健、運動傷

害防護、運動營養學、運動藥

學、物理治療、運動生理學等)。 

3.具相關工作經歷 2年以上。 

※其他資格條件： 

1.具相關專業證照者佳。 

2.跨領域研究及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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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動醫學 

研究處 

計畫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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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備資格條件(均須具備)： 

1.國內外相關大專院校碩士以上

畢業，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

門著作。 

2.具運動醫學相關專長領域(含

運動醫學、運動保健、運動傷

害防護、運動營養學、運動藥

學、物理治療、運動生理學等)。 

3.具相關工作經歷 2年以上。 

※其他資格條件： 

1.具相關專業證照者佳。 

2.跨領域研究及溝通能力。 

1. 撰寫並執行運動醫學相關研 

究計畫內容、文獻蒐集與資料

分析。 

2. 轉譯運動醫學與科學相關新 

知。 

3. 支援區域優秀運動員運動醫 

學強化計畫。 

4.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備註：計畫人員不適用本中心人

事管理規章有關福利之規定。 

 

備註： 

1. 工作地點：國家運動科學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399 號)。 

2. 上表所列學歷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且不得以同等學歷報考。 

※畢業證書如係國外或大陸港澳學歷，須符合教育部訂頒「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並加附中文譯本；

國外學歷影本須提供經我國駐外單位(包括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政

府認可之機構)之驗證。目前尚未經前述單位驗(認)證者，請及早申請，以免損及本身權

益。 

3. 各類別所規定之甄選資格條件與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應考人所繳交各種證件影本及資

料如有資格不符、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情事，應考人應自負法律責任。如於甄選期間，

發現有上開情事者，除其所繳證明文件資料，應保全證據外，並拒絕其進場甄選；於甄選

完畢後榜示前發現者，不予錄取；榜示後發現者，撤銷其錄取資格。 

貳、 報名期間、報名方式：  

一、報名期間：114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二)至 114 年 4 月 7 日(星期一)截止，逾時恕不受

理。 

二、報名方式：符合上開資格條件且有意願者，請檢附以下應徵資料，如資料登載不完整

或證件影本缺漏不全，視同資格不符： 

(一)書面資料 1式 5份(免裝訂，每份請依序排序並使用長尾資料夾固定) 

1. 履歷表（如附表一，需附上照片，履歷內容務必填寫正確電話、手機及電子信箱，

俾利通知甄選事宜及聯絡，如繕打、填具錯誤，致無法聯絡，報考人自行負責）。 

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3. 教育部核發之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以上教師證書影本或研究助理、助

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聘書(無者免附)。 

4. 相關工作經驗服務證明書(限全職工作)。 

5. 研究人員資料檢核單如附表二。 

(二)電子光碟 1份(免書面) 

履歷表(附表一)中所列本次「學位論文及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清冊」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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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請燒錄於光碟，共計 1份(光碟請註明姓名)。如確實不方便提供光碟，改

以隨身碟 1 份方式提供。 

(三)應徵資料請於 114 年 4 月 7 日前，務必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寄送至 813282

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399號【國家運動科學中心人資組黃小姐】收，信封請務

必註明應徵之職務(如：運動醫學研究處研究助理等)，否則不予受理。 

(四)未接獲通知者，應徵資料恕不退還。 

 

參、 報考人進用時不得為本中心董事長、執行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亦不得為應

徵部門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錄取到職時須簽具結書。 

 

肆、 甄選方式、甄選地點 

一、本次甄選分兩階段舉行： 

    (一)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二) 第二階段：面試 

二、面試日期：詳細時間另行通知。 

三、面試地點：於本中心(高雄市左營區世運大道 399號)。 

 

伍、 成績計算 

一、成績計算(均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第三位四捨五入) 

(一)書面審查(占 40%)：就應徵者學術專長領域、學經歷及相關學術成就等資料進行

審查。 

(二)面試(占 60%)。 

(三)總成績：總成績相同時，優先以面試成績較高者排序在前，面試成績再相同時， 

則以書面審查成績較高者排序在前。 

二、錄取方式 

總成績擇優由高至低排序錄取，總成績未達 70分者，不予錄取或備取。 

 

陸、 進用及其他注意事項 

一、甄選錄取者由本中心通知當事人辦理進用，未錄取者恕不另行通知。備取候補期間自

甄選結果公告之翌日起算 6個月內，期滿如未經通知遞補，則自動喪失候補資格。 

二、錄取人員報到： 

(一)本中心公告甄試結果翌日起算 30個日曆天內或指定日期須到職，如遇假日得順

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到職時須繳交 3 個月內公立醫院勞工體檢報告，無法於規定期限到職者，即視

為放棄，本中心註銷錄取資格。 

三、本簡章職缺： 

(一)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進用編制人員，適用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之規定，惟計畫 

人員不適用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有關福利之規定。 

(二)本中心員工不具公務人員身分，並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規定，政務及軍公教退休

退伍、退職人員，薪資高於法規限定範圍時，停止支領月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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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錄取人員進用後先行試用 6 個月，考核不合格者終止勞動契約。 

四、待遇：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規定辦理： 

(一)依本中心研究人員薪資規定，研究助理月薪 62,930元(含學術研究費)起薪、助

理研究員月薪 81,250元(含學術研究費)起薪、副研究員月薪 92,610元(含學術

研究費)起薪、研究員月薪 115,270元(含學術研究費)起薪，並得依據相關工作

經歷、年資及專業證照提敘薪階。 

(二)年終獎金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標準辦理。 

五、報考人為報名「國家運動科學中心 114年第 1次研究人員甄選」，須提供個人資料類

別：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教育、職業與聯絡方式等，將由本中

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為蒐集、處理及利用，並僅限於製作甄選相關表單、

甄選相關事項通知與資料分析，及告知報考人個人資料蒐集聲明事項及保存期限一

年，與查閱、請求複製本、更正資料、要求停止處理利用或刪除權利行使方式。 

六、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以國家運動科學中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七、甄選當日如遇颱風、豪雨、地震等不可抗拒之天災，請密切注意本中心網站所發布之

訊息，以確認本次甄選是否延期。 

八、聯絡人：黃小姐，聯絡電話：(07)586-1999分機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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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家運動科學中心研究人員履歷表 

甄選 
職缺 

職稱 □研究員   □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計畫研究助理 

姓名  

(請黏貼 1 吋照片 1張) 

(得以電子檔代之)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聯絡電話 電話：(   )                   手機： 

E-MAIL  

地址  

身心障礙註記 原住民族註記 

種  類 等  級 身分別 族  別 

 
 

 
 

 

 

 

 

學歷（由高

至低，請詳

填大學院

校以上名

稱及系所） 

畢業學校名稱 系、所 修業起訖日期 

   

   

   

現職及經

歷（由近至

遠，欄位不

足者請自

行增加欄

位） 

服務機關名稱 職稱 起訖日期 

   

   

   

   

學位論文 

碩士論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姓    名 
 

博士論文 

名    稱 
 

指導教授 

姓    名 
 

學術專 

長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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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

成果或專

門著作清

冊 

 
 
 
 
 
 
 
 
 
 
 
 
 
 
 
 
 
 
 
 
 
 
 
 
 
 
 
 
 
 
 
 
 
 
 
 
 
 
 
 
 
 
 
 
 
 
  

※本履歷表所蒐集個人資料，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只針對本中心人員甄選之目的進行蒐集、

處理及利用，不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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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家運動科學中心研究人員資料檢核單 

應徵研究人員應繳交表件 請勾選 

1 履歷表 □有   □無 

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私人證明及非經查證屬實之證明文件，均不予採認，如持國外學歷

者，尚須提供經駐外單位驗證之查驗證明） 

□有   □無 

3 

教育部核發之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以上教師證

書影本或研究助理、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聘書

(無者免附)  

□有  □無 

4 相關工作經驗服務證明書(限全職工作) □有  □無 

5 
學位論文及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電子檔（光碟或隨身

碟） 
□有  □無 

備註：應徵人員請應逐項勾選確認，上列資料除敘明得免附者外，如資料未

齊，視同缺件。 

       
本人（請簽名）             應徵國家運動科學中心研究人員，應徵資料經

本人逐項勾選確認檢核無誤。 
 

 


